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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導單位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

承辦單位：台灣腎臟醫學會 

 

Q01：收案個案來源除成人健檢外，單純一般門診抽血之檢驗數據是否可以? 

A01：可以。收案個案資料來源： 

(1)單純完成成人健檢至門診看檢驗報告。 

(2)單純一般門診常規治療。 

Q02：收案對象執行成人健檢日期必須為 113 年 7 月 1 日至 113 年 9 月 30 日嗎? 

A02：年初已執行成人健檢之個案，於 7 月以後有回診之個案，都可以在回診時執行此方案。

即今年 1 月至 9 月執行成人健檢中，有腎臟病風險因子之個案均可列入此方案收案對象。 

Q03：說明有提到收案對象為未被收案加入相關計畫者，也是指在 113 年 7 月 1 日前未加入，

還是今年以前呢? 

A03：民眾回診看檢驗報告之前尚未被收案加入相關計畫者。 

Q04：戒菸門診不一定抽血及驗尿也可收案? 

A04：計畫內列出之風險因子民眾只要有一項風險因子，雖符合收案條件，但為能確保民眾腎

臟功能正常，建議抽血及驗尿以利後續追蹤。 

Q05：成健三高正常，僅抽菸肥胖可否收案？  

A05：可以，計劃內列出之風險因子，民眾只要有一項風險因子異常，即符合收案條件。 

Q06：成效報告評比分數如何制定? 

A06：學會邀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，依據委員共識訂定指標評比配分及機構提交之介入成

效報告進行評分，委員針對各機構之評審項目分別評分後加總，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

成序位，各級總序位最低者為第 1 名，次低者為第 2 名，餘依此類推。 

Q07：第一聯正面病歷號是必要嗎？ 

A07：是，為避免診所重複收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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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08：收案至少 50 人，若沒達標運作經費也會核撥嗎？ 

A08：請機構盡量收案 50 人以能達到目標。 

Q09：已收代謝症候群的個案，可以納入此計劃嗎? 

A09：可以。 

Q10：別的診所收案 DM、DKD、Early CKD、MS 計畫，今年來本診所做成健可以收案嗎? 

A10：若已知在其他診所已收照護方案則不可以再收案，MS 可以。 

Q11：因無法知道病患有無加入 DM、DKD、Early CKD、MS 計畫?這次確實比去年嚴格許多。 

A11：承上，原則上可以。 

Q12：如果本身就是糖尿病收案個案，這次健檢後，收 CKD，這樣的個案還可以收為這個方案

個案嗎？ 

A12：不可以。 

Q13：請問成果輸入的成人健檢日期是必填欄位嗎？ 

A13：是。 

Q14：在計劃案內容寫成校表提交日是 9 月 30 日，但收案日截止也是 9 月 30 日，是否繳交日

應延後呢? 

A14：學會考量後續行政作業，計畫截止日 9 月 30 日，建議參與診所能提前作業。  

Q15：請問此計畫有需要申報 P 碼嗎? 

A15：不需要，此計畫為健康署委辦，P 碼屬健保署申報，為健保署業務。 

Q16：成健要 40 歲以上，但有的是員工體檢或是自費體檢符合資格嗎？  

A16：可以。 

Q17：今年抽血發現 MS 收案，應該也算在今年的計劃嗎? 

A17：若在計劃前已收案 DM、DKD、Early CKD 則不能再收案，MS 可以收案。 

Q18：會後可提供今天的簡報檔？ 

A18：說明會簡報及問答集將置放於腎臟醫學會網站/文件下載/下載專區/一般文件。 

Q19：記錄卡用完該如何再申請呢？ 

A19：可以直接 email 至腎臟醫學會索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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